遵义市工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土地利用方面
　　（一）全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预留指标用于支持产业园建设。对投资额在1500万美元或2亿元以上项目，优先保障用地；对用地节约集约的国家鼓励类招商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对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的工业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实行“点供”。
　　（二）对优先发展、用地集约的产业和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50%执行。
　　（三）对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国有未利用土地，且土地前期开发由土地使用者自行完成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价格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10%执行。
　　（四）在我市投资资源型深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实行“一事一议”。
　　（五）在我市投资额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土地出让金缴纳按国家政策“一事一议”。
　　（六）新建项目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可在全市范围内调剂，指标调剂价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七）对建设标准厂房的工业土地，按《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意见》（黔府发［2010］17号）文件执行。
　　（八）本市优先发展的重点工业项目，特别是资源深加工和精加工、延长产业链、高新技术类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优惠供地。
　　二、财税扶持方面
　　（一）凡国家规定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涉及的财税优惠政策，我市确保兑现。
　　（二）对市内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积极争取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对省内重点出口企业，在申报单证齐全、电子信息无误的前提下，国税部门于8个工作日内办结出口退税审核审批手续。
　　（三）在我市注册的企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所得税减按15%缴纳。
　　（四）园区内工业项目符合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报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上报审批。
　　（五）投资额度在1亿元以上的矿产资源产品精深加工和延长产业链项目，自项目投产起算，前2年的企业所得税市、县留成部分全部用于企业发展；第3年的企业所得税市、县留成部分，50%用于企业发展。
　　（六）在“10+7”工业园区内的鼓励类企业，投资额在5000 万元以上的，从企业投产之日起3年内，企业所缴纳税收的市、县财政留存以上年为基数的增量部分，由所在地市、县政府以技改投入等形式全额补助给企业用于发展；项目投产第4至5年，企业所缴纳税收的市、县财政留存以上年为基数的增量部分，由所在地市、县政府以技改投入等形式按50%补助给企业用于发展。外来投资企业用实现利润进行再投资的，视同新引进的投资。
　　（七）在“10+7”工业园区内的企业，自企业投产之日起，年销售收入达到以下标准的，前3年按规定实缴的增值税（指缴纳税金减去退税税金部分），由企业申请，经财政和税务部门核实，报县、市两级人民政府审批后，分别按以下比例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1.年销售收入达1亿（含1亿）—2亿元的，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市、县两级地方留存部分的30%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2.年销售收入达2亿（含2亿）—3亿元的，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市、县两级地方留存部分的35%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 
　　3.年销售收入达3亿（含3亿）—4亿元的，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市、县两级地方留存部分的40%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4.年销售收入达4亿（含4亿）—5亿元的，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市、县两级地方留存部分的45%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5.年销售收入达5亿元（含5亿元）以上的，按实际缴纳增值税市、县两级地方留存部分的50%安排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六）、（七）两条优惠政策企业可择优享受，但不重复计算。
　　三、收费方面
　　（一）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实行目录管理，向企业和社会公布收费标准和收费部门，便于咨询。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上下限的，工业项目一律按下限收费。
　　（三）企业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市级管辖权限内各种证照只收取工本费。
　　（四）进入“10+7”工业园区的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用水、用电，实行同网同价、同城同水源同价。
　　四、服务承诺
　　（一）凡来我市投资发展企业的客商，其直系亲属可以办理项目所在地长期居住证，其子女在入托、入学、就业、医疗等方面享受本辖区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参加高考的按国家政策规定执行。
　　（二）在我市投资建设（开发、生产、经营）重点发展产业或重点发展项目的，正式签订投资合同后，由投资企业提供必备资料，由项目建设所在地县、区（市）政府或园区管委会代办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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